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记：A
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
关于对区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086号
建议的答复
韩正尧代表：

    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强居住小区规范化养宠物犬的建议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根据您的建议，我局会同相关部门扎实抓好犬只登记、违规养犬查处、文明养犬宣传等工作。
一是规范犬只登记。依托“青岛市居民养犬管理系统”网站，对全区饲养犬只进行登记、挂牌管理。为方便群众办理登记业务，我局联系城区及部分办事处10处宠物医院、宠物诊疗机构设立“一站式”服务点，提供犬只信息登记、犬牌签发等“一条龙”服务。针对年龄较大、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，属地派出所联合动物诊疗机构和畜牧兽医站建立流动服务队，提供犬只免疫、登记办证、政策答疑等上门服务。并联合宠物医院，通过微信公众号、微信小程序等渠道发布流浪犬只领养信息。目前共登记挂牌犬只701只。

二是开展养犬管理专项整治。我区连续多年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治理提升行动，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多轮次养犬管理专项整治，以广场、公园、菜场、物业小区等为重点，实施高频率巡查整治，严格查处遛犬不牵绳、一户多犬、未办理养犬登记、违规饲养禁养犬等违规养犬行为，持续开展流浪犬“清零”行动。2025年以来全区共查处违规养犬行为20余起，教育处罚10余人次。
三是加强养犬宣传。组织网上线下“一体化”宣传，在广场、公园、商贸中心、社区等人员聚集场所设置“文明养犬”宣传点。公安、城管、农业农村等职能部门配合设置横幅500余条，张贴海报8000余张，发放宣传册2000余份。专门组织“普法进家庭、进校园、进单位”活动，对养犬户、中小学生进行点对点普法，发放各类普法宣传资料、文明养犬倡议书近1600余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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